
C H I N A S E C U R I T I E S J O U R N A L

DISCLOSURE信息披露B08

2009年 / 9月 3日 / 星期四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
编制单位：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８

，

４２３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７

，

２７０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２２．７２％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城东徐杨商住楼
１８

，

２００ １４

，

２００ １３

，

４００ ０ １３

，

４６９ ６９ １００％

分期实施
１０３４

是 是
香榭丽

２－５

期
３１

，

８００ ２４

，

８００ ２３

，

８００ ８２９ ２３

，

８０１ １ １００％

分期实施
１３８０

是 是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３７

，

２００ ８２９ ３７

，

２７０ ７０ ２４１４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因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淮安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增加，销售明显放缓，公司为控制经营
风险，放缓了募投项目的开发进度，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将募集资金中的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深华
（

２００８

）专审字
４４０

号），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止，公司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
１３７

，

７８７

，

２７８．２４

元，其中香榭丽
２－５

期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３４３．７４

元，城东、徐杨商住楼项目
１

，

２６５

，

９３４．５０

元，该等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
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了第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运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该笔借款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汇入募集资金
专户。

变更募集资金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鼎立股份召开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创造更大效益，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结余
２１．９１

万元，形成原因属募集资金项目支付尾差。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其他使用情况
注
１

：“本期末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上年度投入金额、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及本期投入金额。

注
２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３

：“本期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６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
室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４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 票。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附件：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２００８

】

９２８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 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鼎立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正通贸易有限公司、新疆中晟达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真
金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凯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中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晓兴纺织品有限
公司及深圳市龙票资产管理公司发行

９２

，

４８６

，

８０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价格
５．３８

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发行对象的认购款项全部到账。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本期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７

，

５７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１６．８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２

，

４２７

，

２８３．２０

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了深华验字【

２００８

】

９４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予以验证确认。

（二）累计投入情况、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７

，

５７９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１６．８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２

，

４２７

，

２８３．２０

元。本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１３７

，

７８７

，

２７８．２４

元，其中香榭丽
２－５

期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３４３．７４

元，城东、徐杨商住楼项目
１

，

２６５

，

９３４．５０

元。 根据本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该等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募集资金置换。同时根据
公司第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将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变更为流动资金。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８２９．６４

万元，孳生利息净收入
６．４５

万
元后，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３７２７０．２７

万元，募集资金结余
２１．９１

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 《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制度》的
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开设
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国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张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张江支行 ３１００１５２３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２４８８ ４８２，４２７，２８３．２０ １９９，７３１．５４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张江支行 ３１００１５２３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２４７１ －－ ６９，３５３．５１ 活期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与募集资金结余数间差异
５

万元，系由于企业有一笔
支出未直接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

三、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１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 本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

１３７

，

７８７

，

２７８．２４

元（《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审核报告》统计截止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 总金额为

１３７

，

７８７

，

２７８．２４

元。 该次置换由保荐机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上海鼎
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公司利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鼎立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为了确保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不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承诺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最长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应划回募集专项账户
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该笔借款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汇入募集资金专户。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鼎立股份召开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创造更大效
益，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该议案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附件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７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在公司本部召开
监事会，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２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同时对募集资金的投
向和进展情况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披露义务。

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 票。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８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在上海浦东王桥路
９９９

号中邦商务酒店
２

楼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
东代表共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８

，

４６７

，

７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２．０３ ％

；其中
普通股（

Ａ

股）股东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８

，

４１２

，

２２０

股，占普通股（

Ａ

股）股份总
额的

５３．３６ ％

，外资股（

Ｂ

股）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５

，

５３０

股，占外资股（

Ｂ

股）股份总额的
０．０５％

。

会议由总经理任国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鼎立置业（淮安）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
股东 ２３８

，

４６７

，

７５０ ２３８

，

４６３

，

９４４ ３

，

８０６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３８

，

４１２

，

２２０ ２３８

，

４１１

，

０１５ １

，

２０５ ０ 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５５

，

５３０ ５２

，

９２９ ２

，

６０１ ０ ９５．３２％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立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８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５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在神舟科技大厦
１４

层第五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

名， 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５２

，

５３７

，

９９０

股的
５４．１５％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因公司董事长李开民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的规
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代守仑先生主持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设立天津恒电空间电源有限公司的
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 公司对
２００７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小卫星系统级研制能力建设类项目中的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进行变更，使
用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与天津电源研究所共同设立天津恒电空间电源有限
公司（名称暂定，新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名为准），专业生产空间电源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上述
募集资金投向的变更。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的《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７０５

，

９１４

票，反对
１９２

，

０８３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０％

；

修订后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四）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７０５

，

９１４

票，反对
１９２

，

０８３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９９．９０％

；

修订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五）关于改选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马忠智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陈丽京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宋黎定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周宏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六）关于推选刘旭东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９０

，

８９７

，

９９７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同意，其
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票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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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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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于
８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
知。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位，实到监事三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公司监事一致推选刘旭东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２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１９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单壳油轮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近日签署了出售
１

艘
９

万载重吨老龄单壳油轮的协议
●

买方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为独立第三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出售资产预计产生约人民币
１６２２

万元收益，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经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授权批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一），本公司下属境外单船公司与独
立第三方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签订了出售
１

艘
９

万吨级阿芙拉型单壳油
轮的协议，基本情况如下：

一、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一），本公司下属境外单船公司在香港与独立第三
方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签订了出售
１

艘
９

万吨级阿芙拉型单壳油轮的协
议，协议总价折合约

３５８２

万元（人民币，下同）；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与本
公司并无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协议对方介绍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为一间在利比里亚注册的公司，主营业务为船
舶交易等。 该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出售的阿芙拉型油轮为“凯志”轮。 “凯志”轮载重吨为
８．８７６１

万
吨，为单层底双层边单壳油轮；

２

、该油轮系于
１９８７

年在日本船厂建造，采取直线法提取折旧，折旧年限
均为

２５

年，剩余折旧年限约
２．５

年。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其帐面资产净值合计
约
１８８９

万元；

３

、该油轮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权利负担；也无
涉及该船舶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及定价
本次向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出售 “凯志”轮，买卖双方基于市场原
则，友好协商，约定协议总价折合约

３５８２

万元；

２

、船款支付方式
船款将分期于签约及交船时以美元现金方式支付；

３

、船舶交付期
协议约定的预计船舶交付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五、本次出售船舶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目前主要经营远洋能源运输业务， 该轮属于公司原有的

５

艘单壳
阿芙拉型油轮之一（其中两艘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完成出售）。该等单壳油轮曾经是
公司油轮船队的重要利润来源，但目前船龄已超过

２０

岁，受限于相关国际公
约和规则等对单壳油轮的限制， 老龄单壳油轮正日益面临经营空间缩窄、盈
利能力下降的问题；在通过购建新油轮提升公司油轮船队运力和盈利能力的
同时，选择适当时机以合理的价格出售老龄单壳油轮，有利于改善公司油轮
船队船型船龄结构。

本次出售资产预计会给公司带来约
１６２２

万元收益，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经
常性利润和净利润均将增加约

１６２２

万元。

本次出售的船舶总运力约
９

万载重吨，其资产帐面值也较低，不影响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所属油轮船队的运力也不会受明显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单壳油轮“凯志”轮出售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

《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
基金

＂

）进行分红。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复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为
１８５

，

５０３

，

９８１．２１

元。 本公
司决定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可供分配收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
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１．００

元人民币。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２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为基金份额的份额资产净值
（

ＮＡＶ

）确定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４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自基金托管
账户划出。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
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３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
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再投资转得的基金份额免收

申购费用。

六、提示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
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
方式。

３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 对账单上显示的分红方式
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确认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 本公司在
每季度结束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有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电
子邮件等形式寄送对账单。如未能如期收到对账单，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致电
本客服中心并要求补寄。

４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或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话费）］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５

、 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
Ｔ＋２

日（申请修改分红
方式之日为

Ｔ

日）后（含
Ｔ＋２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
否成功。

七、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
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３

证券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５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没有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在湖北省当阳市国中安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２９２５３６５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７．５２

（三）会议由董事长徐麟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现
场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
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公司董事李伟先生、独立董事殷明发先生、

独立董事兰玉昌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光春先生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罗晓光先生列
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投资建设压延玻
璃生产线 “气代油”节
能综合技改工程的议
案》

１２９２５３６５８ １０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汪中斌先生、 陈俊先生进行

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二）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８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和解除股权冻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情况
１、案件受理情况
近日，本公司联营企业南京新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日）收到南

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栖民督字第１号支付令，要求新华日公司给付南京新港开发总
公司（以下简称新港）借款３１４３．１６万元。

２、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新港公司，住所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金政权，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煜，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新华日，住所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１９号。

法定代表人赵竟成，该公司董事长。

新港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２日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栖霞区法院）申请支
付令，诉称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其累计借款给新华日公司总计人民币３１４３．１６万
元。 因新华日至今未履行偿还义务，申请要求新华日公司给付借款３１４３．１６万元。

栖霞区法院经审查认为，新港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
九条的规定，依照该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发出支付令。

３、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因新华日公司一直未正常生产，所以不会影响本公司当期利润。

４、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二、解除股权冻结情况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持有本公司９２，５６３，６０４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２５．７７％，是公司控股股东。

近日，本公司接华电通知：因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二
公司）与新华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市中院）依法作出（２００８）宁复执字第４１号民事裁定书，追加华电为
本案本执行人， 在新华日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决定的给付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 因
新华日未按期履行上述义务，南京市中院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日作出（２００８）宁复执字第４１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并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７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送达协
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华电持本公司的１７５６３６０４股及期间产生的红股（含转赠股）、配股。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三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中电二公司向南京市中院申请解
除上述冻结。 南京市中院作出（２００９）宁复执字第８３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解除对华电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１７５６３６０４股、原冻结期间产生的红股（含转
增股）和配股的冻结。

南京市中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将华电
持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１７５６３６０４股予以解冻。

截至公告日， 华电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中２１００万股被质押， 占公司总股本５．８％；有
７１５６．３６万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１９．９２％。

三、备查文件
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栖民督字第１号支付令；

２、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０９）宁复执字第８３号。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９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借款展期的公告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向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

１

亿元借款已逾期，公司向长城公司申请《关于请求借款展期
和分期归还的报告》。 近日，公司收到长城公司长沙办事处转来的长城公司《关于天一科
技借款展期的批复》：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意向公司提供的

１

亿元借款展期和分
期还款计划，具体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归还
２０００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归
还
３０００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归还
５０００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展期利率
维持原借款年利率

６．８４％

；公司如不能按照分期还款计划还款，从借款到期日起转入逾期
借款，按日万分之五计息。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０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９

月
１

日、

９

月
２

日三个交易日连续跌停。

二、关注、核实情况
经征询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为本公司选定的国内信息披露报刊，本

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